
 
 

立 法 會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「 促 進 公 務 員 建 屋 合 作 社 計 劃 下 的 樓 宇 重 建 」  
 

 

立 法 會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(下 稱 「 委 員 會 」 )於 2015 年 7 月 16 日 舉 行 會

議，聽 取 各 界 就「 促 進 公 務 員 建 屋 合 作 社 計 劃 下 的 樓 宇 重 建 」事 宜 的

意 見。委 員 會 其 後 要 求 當 局 提 供 書 面 資 料 及 相 關 文 件，以 闡 釋 下 列 各

項 ：  

 

(a) 一 些 團 體 代 表 在 會 上 提 出 意 見 ， 指 公 務 員 建 屋 合 作 社 (下 稱

「 合 作 社 」)社 員 早 年 獲 批 土 地 興 建 合 作 社 樓 宇 時 曾 繳 付 地 價

的 一 半，為 何 當 局 聲 稱 合 作 社 社 員 只 繳 付 了 地 價 的 三 分 之 一； 

 

(b) 在 土 地 補 價 方 面 ， 合 作 社 樓 宇 ／ 「 政 府 為 公 務 員 興 建 樓 宇 計

劃 」(下 稱「 興 建 樓 宇 計 劃 」)樓 宇 批 地 條 款 ／ 條 件 是 否 不 同 ； 

 

(c) 當 局 有 否 改 變 批 地 以 來 合 作 社 單 位 出 售 或 合 作 社 樓 宇 重 建 時

須 向 政 府 繳 付 土 地 補 價 的 評 估 原 則 ／ 方 法 ？ 如 有 ， 請 詳 述 ；

以 及  

 

(d) 是 否 所 有 合 作 社 ／ 興 建 樓 宇 計 劃 下 的 用 地 均 採 用 同 一 原 則 ／

方 法 去 評 估 土 地 補 價 ？ 如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
 

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如 下  –  

 

(a) 我 們 曾 在 不 同 場 合 解 釋 ， 合 作 社 計 劃 下 的 土 地 是 以 批 地 時 該

土 地 十 足 市 值 三 分 之 一 的 優 惠 條 件 批 出 。 這 點 已 清 楚 記 錄 在

多 個 內 部 檔 案 中，例 如 1969 年 6 月 13 日 (星 期 五 )政 府 與 當 時

成 功 申 請 並 獲 分 配 興 建 樓 宇 計 劃 下 的 龍 翔 苑 單 位 的 公 務 員 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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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在 前 行 政 局 會 議 廳 舉 行 會 議 的 記 錄 (副 本 載 於 附 件 A)。附 件

A 第 (h)段 清 楚 說 明：「 …由 於 土 地 是 以 十 足 市 值 三 分 之 一 的 優

惠 條 件 批 出 ， 因 此 買 方 不 得 把 單 位 轉 租 圖 利 …」 (重 點 為 本 文

所 加 )。  

 

 另 一 例 子 可 見 1986 年 1 月 14 日 政 府 與 高 級 公 務 員 評 議 會 職

方 代 表 舉 行 第 20 次 會 議 的 記 錄 (副 本 載 於 附 件 B)。 該 會 議 記

錄 載 錄 了 政 府 與 高 級 公 務 員 評 議 會 就 前 行 政 局 的 決 定 (即 批

准 把 單 位 和 土 地 業 權 由 合 作 社 轉 讓 予 合 作 社 社 員 ， 並 批 准 合

作 社 社 員 其 後 在 若 干 條 件 規 限 下 出 售 、 出 租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

置 有 關 單 位 和 土 地 業 權 的 決 定 )舉 行 的 會 議 。 附 件 B 第 10 段

清 楚 說 明 ：「 …合 作 社 土 地 以 十 足 市 值 三 分 之 一 批 出 。 」 (重

點 為 本 文 所 加 )。  

 

(b) 就 土 地 補 價 而 言 ， 合 作 社 樓 宇 或 興 建 樓 宇 計 劃 下 的 樓 宇 均 按

類 似 的 批 地 條 款 及 條 件 批 出 。  

 

 上 述 安 排 可 由 當 局 於 1985 年 11 月 28 日 發 出 的「 公 務 員 合 作

建 屋 計 劃 新 聞 公 報 」得 以 引 證 (副 本 載 於 附 件 C)，該 新 聞 公 報

公 佈 了 有 關 合 作 社 社 員 可 根 據 修 訂 條 款 取 得 單 位 的 土 地 業 權

的 安 排 。 公 報 的 第 5 段 清 楚 提 到 上 述 安 排 包 括 236 個 合 作 社

興 建 的 5 042 個 單 位 以 及 政 府 於 龍 翔 苑 及 康 利 苑 興 建 的 727

個 「 相 類 單 位 similar flats」 。  

  

 在 所 有 已 解 散 合 作 社 的 修 訂 契 約 內 ， 有 關 繳 付 尚 欠 政 府 的 土

地 補 價 以 撤 銷 單 位 轉 讓 限 制 的 要 求 的 標 準 條 款 ， 是 根 據 當 局

於 1993 年 1 月 向 所 有 公 務 員 建 屋 合 作 社 派 發 的《 公 務 員 建 屋

合 作 社 單 位 的 土 地 業 權 轉 讓 予 個 別 社 員 指 引 》(修 訂 官 地 租 契

辦 法 指 引 )的 契 約 修 訂 標 準 通 知 書 而 制 訂，有 關 副 本 載 於 附 件

D。  

 

 就 興 建 樓 宇 計 劃 的 樓 宇 ， 亦 有 一 套 關 於 繳 付 尚 欠 政 府 的 土 地

補 價 以 撤 銷 單 位 轉 讓 限 制 的 標 準 條 款 的 相 類 指 引 。 當 局 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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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8 年 1 月 向 兩 個 興 建 樓 宇 計 劃 派 發 ， 及 後 於 2007 年 9 月

經 修 訂 的 《 財 政 司 司 長 法 團 將 政 府 為 公 務 員 興 建 樓 宇 計 劃 的

樓 宇 及 土 地 業 權 轉 讓 于 個 別 分 租 租 契 持 有 人 指 引 》，相 關 摘 要

的 副 本 載 於 附 件 E。 根 據 該 兩 套 指 引 ， 當 局 會 採 用 相 同 的 公

式 計 算 在 處 置 合 作 社 樓 宇  /  興 建 樓 宇 計 劃 單 位 前 須 向 政 府

繳 付 尚 欠 的 土 地 補 價 。  

 

(c) 當 局 至 今 沒 有 改 變 批 地 以 來 合 作 社 單 位 出 售 或 合 作 社 樓 宇 重

建 時 須 向 政 府 繳 付 土 地 補 價 的 評 估 原 則 或 方 法 。 當 局 同 樣 沒

有 改 變 興 建 樓 宇 計 劃 單 位 或 該 計 劃 樓 宇 重 建 時 須 向 政 府 繳 付

土 地 補 價 的 評 估 原 則 或 方 法 。  

 

(d) 當 局 沿 用 相 同 的 評 估 原 則 和 方 法 處 理 所 有 合 作 社 計 劃 ╱ 興 建

樓 宇 計 劃 用 地 的 土 地 補 價 。  

 

 

 

發 展 局  
公 務 員 事 務 局  
地 政 總 署  
 
2015 年 8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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